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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

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

特别规定》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在章程中载明“（1）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

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2）不对公司章程中的前款规定作任何修

改。”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公司控股股东安徽金瑞化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瑞投资”）和实际

控制人杨迎春承诺：自金禾实业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金禾实业的股

份，也不由金禾实业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股东上海复星谱润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复星谱润”）、

上海谱润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谱润投资”）、大连獐子岛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獐子岛投资”）、绍兴平安创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绍兴平安”）、芜湖达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达成

投资”）、武汉玉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玉源投资”）、平

安财智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智”）、南京优龙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优龙投资”）及尹锋承诺：自成为金禾实业股东（工商股

东变更登记日，即2010年6月29日）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金禾实业的股份，也不由金禾实业回购该部分股份。承

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遵照有关规定上市流通和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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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其他股东承诺：自金禾实业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金禾实业的股份，也不由金禾实业回购该部分

股份。 

同时，作为本公司股东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戴世林、曹松亭、仰宗勇、

方泉、夏家信、孙涛、陶长文、孙建文、黄其龙还承诺：前述锁定期满后，若仍

然出任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上年末

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金禾实

业的股份，离职后一年内，转让的金禾实业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

数的50%。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本公司 2011 年 3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2011 年 1-3 月

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其中，2011 年 1-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对比表中 2010

年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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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

格式指引》（2009 年 9 月修订）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964 号”文核准，本公司不超

过 3,350 万股社会公众股公开发行工作已于 2011 年 6 月 21 日刊登招股意向书。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3,350 万股，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

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配

售 670 万股，网上定价发行 2,680 万股，发行价格为 21.50 元/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

的通知》（深证上[2011]205 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金禾实业”，股票代码“002597”；其中本次公开发行

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2,680 万股股票将于 2011 年 7 月 7 日起上市交易。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网站

（www.cninfo.com.cn）查询。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距今不足一

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1、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2、上市时间：2011 年 7 月 7 日  

3、股票简称：金禾实业 

4、股票代码：002597 

5、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3,350 万股  

6、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3,350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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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8、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金瑞投资和实际控制人杨迎春承诺：自金禾实业首次公开发行

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次发行前已持有的金禾实业的股份，也不由金禾实业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股东上海复星谱润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谱润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大连獐子岛有限责任公司、绍兴平安创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芜

湖达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武汉玉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平安财

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优龙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及尹锋承诺：自成为金禾

股份股东（工商变更登记日，即2010年6月29日）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金禾实业的股份，也不由金禾实业回购该

部分股份。承诺期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遵照有关规定上市流通和转让。 

公司其他股东承诺：自金禾实业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金禾实业的股份，也不由金禾实业回购该部分

股份。 

同时，作为本公司股东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戴世林、曹松亭、仰宗勇、

方泉、夏家信、孙涛、陶长文、孙建文、黄其龙还承诺：前述锁定期满后，若仍

然出任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上年末

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金禾实

业的股份，离职后一年内，转让的金禾实业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

数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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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公开发行中配售对象参与网下配售

获配的股票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三个

月。  

10、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2,680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11、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 

项  目 数量（万股） 比例（%） 
可上市交易时间

（非交易日顺延）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前 已 发

行 的 股

份 

金瑞投资 7,824.00 58.61 2014年 7月 7日 

复星谱润 582.00 4.36 2013年 6月 29日 

谱润投资 388.00 2.91 2013年 6月 29日 

獐子岛投资 290.00 2.17 2013年 6月 29日 

绍兴平安 250.00 1.87 2013年 6月 29日 

达成投资 240.00 1.8 2013年 6月 29日 

玉源投资 150.00 1.12 2013年 6月 29日 

杨迎春 91.73 0.69 2014年 7月 7日 

平安财智 50.00 0.37 2013年 6月 29日 

尹  锋 30.00 0.22 2013年 6月 29日 

优龙投资 20.00 0.15 2013年 6月 29日 

戴世林 9.36 0.07 2012年 7月 7日 

方  泉 7.43 0.06 2012年 7月 7日 

曹松亭 6.76 0.05 2012年 7月 7日 

姜维强 4.87 0.04 2012年 7月 7日 

黄其龙 4.87 0.04 2012年 7月 7日 

孙  涛 4.87 0.04 2012年 7月 7日 

董家钦 4.87 0.04 2012年 7月 7日 

袁金林 4.87 0.04 2012年 7月 7日 

陶长文 4.87 0.04 2012年 7月 7日 

夏家信 4.87 0.04 2012年 7月 7日 

孙建文 4.87 0.04 2012年 7月 7日 

周业元 4.87 0.04 2012年 7月 7日 

仰宗勇 4.87 0.04 2012年 7月 7日 

贺  玉 1.93 0.01 2012年 7月 7日 

王从春 1.26 0.01 2012年 7月 7日 

陈宝林 1.26 0.01 2012年 7月 7日 

刘道军 1.26 0.01 2012年 7月 7日 

杨永林 1.26 0.01 2012年 7月 7日 

李恩平 1.26 0.01 2012年 7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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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数量（万股） 比例（%） 
可上市交易时间

（非交易日顺延） 

高兴旺 1.26 0.01 2012年 7月 7日 

杨  挹 1.26 0.01 2012年 7月 7日 

柴  进 1.26 0.01 2012年 7月 7日 

小  计 10,000.00 74.94 — 

首次公

开发行

的股份 

网下询价发行的

股份 
670.00 5.02 2011年 10月 7日 

网上定价发行的

股份 
2,680.00 20.07 2011年 7月 7日 

小  计 3,350.00 25.09 — 

合    计 13,350.00 100.00 — 

12、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13、上市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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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1、发行人名称：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杨迎春 

3、成立日期：2006年12月25日 

4、注册资本：13,350万（发行后） 

5、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食品添加剂、食用香料香精、危险化学品有

机类、液体无水氨、工业甲醇、工业硝酸、甲醛、浓硫酸、二氧化硫、三氧化硫

生产、销售。（上述经营范围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涉及专项审批的除外）一

般经营项目：三聚氰胺、季戊四醇、甲酸钠、尿素、碳酸氢铵的生产、销售（涉

及专项审批的除外）；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6、主营业务：公司主要从事精细化工产品和基础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产品线比较丰富。公司生产的精细化工产品为食品添加剂，包括安赛蜜、甲基麦

芽酚、乙基麦芽酚。公司生产的基础化工产品主要为液氨、碳酸氢铵、三聚氰胺、

甲醛、硝酸、新戊二醇等。 

7、所属行业：C43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8、住所及邮政编码：来安县城东大街 127 号；239200 

9、电    话：0550-5628594      传    真：0550-5611232 

10、互联网网址：www.jinheshiye.com 

11、电子信箱：yzyahjh@sina.com 

12：董事会秘书：仰宗勇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公司

的股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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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后，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持有本公司的

股权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任期 直接持股情况 间接持股情况 

杨迎春 董事长 2009.12.11-2012.12.11 0.69% 27.83% 

戴世林 董事、总经理 2009.12.11-2012.12.11 0.07% 2.84% 

方  泉 董事、副总经理 2009.12.11-2012.12.11 0.06% 2.25% 

曹松亭 董事 2009.12.11-2012.12.11 0.05% 2.05% 

仰宗勇 
董事、财务总

监、董事会秘书 
2009.12.11-2012.12.11 0.04% 1.48% 

周林林 董事 2010.06.28-2012.12.11   

占世向 独立董事  2010.06.28-2012.12.11   

贾卫民 独立董事 2010.06.28-2012.12.11   

孙昌兴 独立董事 2010.06.28-2012.12.11   

刘瑞元 监事会主席 2009.12.11-2012.12.11   

李振兵 职工代表监事 2009.12.11-2012.12.11   

王秀荣 监事 2009.12.11-2012.12.11   

夏家信 副总经理 2009.12.11-2012.12.11 0.04% 1.48% 

孙  涛 副总经理 2009.12.11-2012.12.11 0.04% 1.48% 

陶长文 副总经理 2009.12.11-2012.12.11 0.04% 1.48% 

黄其龙 副总经理 2009.12.11-2012.12.11 0.04% 1.48% 

孙建文 副总经理 2009.12.11-2012.12.11 0.04% 1.48% 

姜维强 总工程师 无 0.04% 1.48% 

王从春 副总工程师 无 0.01% 0.38% 

贺  玉 副总工程师 无 0.01% 0.59% 

程光锦 副总工程师 无   

刘冠柱 生产部部长 无   

丁  震 设备部部长 无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本公司控股股东是金瑞投资，持有本公司 78,240,000 股。本公司实际控制

人为杨迎春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 917,320股，并持有金瑞投资 47.49%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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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控股股东 

金瑞投资原名皖东金瑞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设立于 2001 年，目前注册资本

为 1,376.15 万元，注册地址为来安县南大街银河综合楼 305-310 室，法定代表

人为杨迎春，主营业务为对化工、造纸、机械制造、房地产、商贸、运输等行业

的投资，营业执照号 3411222300079。 

金瑞投资近一年相关财务数据（母公司口径）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0年 12月 31日 

或 2010年 

总资产 25,776.94 

净资产 15,633.08 

净利润 -92.92 

以上数据经滁州鸿基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除本公司外，报告期内，金瑞投资还有三家控股子公司，各公司具体情况如

下： 

公司名称 基本情况 股权结构 

金瑞水泥 

1、成立于 2008 年 6 月 3 日；2、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3、法定代

表人为周业元；4、注册地为来安县水口镇西王村；5、经营范围为水泥

及制品制造、销售；混凝土制造销售（许可证有效期限至 2014 年 6 月

21 日止）。 

金 瑞 投 资 持 股

100.00%。 

赛华铜业 

（注 1） 

1、成立于 2005 年 9 月 20 日；2、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3、法定代表

人为袁金林；4、注册地为来安县工业园区 B 区；5、经营范围为铜冶炼；

铜拉丝；铜杆、铜管的制造销售。 

金 瑞 投 资 持 股

100.00%。 

金润装饰 

（注 2） 

1、成立于 2004 年 4 月 22 日；2、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3、法定代表

人为杨迎春；4、注册地为来安县工业园区；5、经营范围为三聚氰胺尿

醛树脂、三聚氰胺渍纸、人造板等装饰材料的生产加工及销售。 

金瑞投资持股

60.00%；金晨包装

持股 40.00%。 

中鹏模具 

1、成立于 2010 年 10 月 28 日；2、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3、法定代

表人为周业元；4、注册地为来安县塔山西路 36 号；5、经营范围为机

械设备、模具、机械零部件、化工设备制造销售。 

金瑞投资、徐立颖、

林国兆、孟庆成、

刘飞分别持有该公

司60.00%、12.00%、

9.40%、9.30%、

9.30%的股权。 

注 1：赛华铜业在最近一年内无经营活动。 

注 2：金润装饰已于 2010 年 9月 8 日办理工商注销手续。 

上述公司最近一年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11 

公司名称 财务指标 
2010年 12月 31日 

或 2010年 

金瑞水泥 

总资产 5,384.28 

净资产 1,826,27 

净利润 718.31 

赛华铜业 

总资产 100.00 

净资产 100.00 

净利润 0.00 

中鹏模具 

总资产   49.48  

净资产   49.48  

净利润 -0.52 

以上财务数据经滁州鸿基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实际控制人 

杨迎春先生，1964 年 3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身份证号码：

34232219640315****，现任本公司董事长、金瑞投资董事长、金瑞小额贷款公司

董事长。曾任来安县化肥厂技术分厂厂长、生产科副科长、主任、副厂长、常务

副厂长、厂长，本公司总经理等职。 

杨迎春先生于2000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是安徽省第十届、

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获得“2003-2004年度安徽省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

2007年度“安徽省非公有制经济优秀创业者”、2008年度“安徽民营企业十大创

新人物”等荣誉称号；2009年当选为安徽省节能减排促进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

事。 

除本公司外，杨迎春先生还参股小额贷款公司，持有其7.75%的股权。 

四、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 

此次发行后，公司股东总数为：37,155 户。 

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比例（%） 

1 安徽金瑞化工投资有限公司 78,240,000 58.61 

2 上海复星谱润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5,820,000 4.36 

3 上海谱润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3,880,000 2.91 

4 大连獐子岛投资有限公司 2,900,000 2.17 

5 绍兴平安创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500,000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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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比例（%） 

6 芜湖达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400,000 1.80 

7 武汉玉源投资管理中心 1,500,000 1.12 

8 杨迎春 917,320 0.69 

9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70,000 0.50 

1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70,000 0.50 

11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670,000 0.50 

12 
中国银行-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

金 
670,000 0.50 

13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670,000 0.50 

1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富通强化回

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70,000 0.50 

15 
中国建设银行-海富通风格优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670,000 0.50 

16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景林稳健Ⅱ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670,000 0.50 

17 
中国工商银行-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670,000 0.50 

18 
中国建设银行-富国天丰强化收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670,000 0.50 

  合计 104,857,320 7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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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1、发行数量：3,350 万股 

2、发行价格：21.50 元/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1）22.87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0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2）17.20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0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3、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

的股票为 670 万股，有效申购数量为 737 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90.90909%，认购倍数为 1.1 倍。本次网上定价发行 2,680 万股，中签率为

3.4075427485%，超额认购倍数为 29 倍。本次网下发行及网上发行均不存在余股。 

4、募集资金总额 720,250,000.00 元。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

公司已于 2011 年 7 月 4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会验字[2011] 4405 号《验资报告》。 

5、发行费用总额：43,410,269.87 元，明细如下： 

项   目 金额（元） 

承销保荐费 36,012,500.00 

审计验资费 2,643,350.00 

律师费 1,600,000.00 

信息披露费 2,650,000.00 

上市初费 30,000.00 

股票发行登记费 136,000.00 

印花税 338,419.87 

 合计 43,410,269.87 

 

每股发行费用：1.30 元。（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本次发行股本） 

6、募集资金净额：676,839,730.1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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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发行后每股净资产：10.50 元（按照 2010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值加上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8、发行后每股收益：0.94 元/股（以公司 2010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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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本公司 2011 年 3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2011 年 1-3 月

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其中，2011 年 1-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对比表中 2010

年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2011 年一季度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      目 2011年 3月 31日 2010年 12月 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流动资产（元） 538,642,042.33 529,112564.11 1.80% 

流动负债（元） 234,562,538.37 256,588,856.22 -8.58% 

总资产（元） 1,098,562,967.82 1,058,580,090.75 3.78%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元） 
776,416,816.27 724,819,734.87 7.12%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7.76 7.25 7.03% 

项     目 2011年 1—3月 2010年 1—3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475,738,746.72 370,770,756.48 28.31% 

利润总额（元） 51,526,874.29 32,139,975.01 60.32%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元） 
43,296,209.87 25,373,136.65 70.6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元） 
42,412,024.45 24,624,963.79 72.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 0.32 34.38% 

净资产收益率（全面摊薄） 5.58% 5.87% 减少 0.29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

产收益率（全面摊薄） 
5.46% 5.69% 减少 0.23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88,606,335.45 -30,912,179.91 -186.6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0.88 -0.39 -125.64% 

二、2011 年一季度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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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营业绩 

2011 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7,573.87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8.3%；

实现利润总额 5,152.68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60.3 %；实现净利润 4,388.22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66.67%，净利润上涨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

长幅度较大，并且因产品价格上涨综合毛利率提高所致。 

（二）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 

1、主要资产项目的变化 

2011 年 3 月 31 日货币资金期末余额比年初减少了 13,651.82 万元,主要是

公司以自有资金建设了年产三万吨的三聚氰胺项目以及硝酸铵钙项目。 

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比年初增加 3,775.12 万元，主要系公司一季度相比

去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增长幅度较大，客户占款较多。 

应收票据期末余额比年初增加了 8,608.28 万元,主要原因是客户大量以银

行承兑汇票支付货款所致。 

预付账款期末余额比年初增加了 1,959.27 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司预付工程

设备款以及原料款。 

在建工程期末余额比年初增加了 4,402.58 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司在建三万

吨三聚氰胺项目和硝酸铵钙等项目，尚未完工结转所致。 

2、主要负债项目的变化 

截止 2011年 3月 31日，公司应付账款期末余额比年初减少 1,532.87 万元，

主要原因是部分设备款及工程款支付合同到期，支付相应货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比年初减少了 1,012.54 万元，主要系今年一季度支

付公司上年度已计提的年终奖及工资。 

长期借款期末余额比年初增加 1,000.00 万元，主要系公司向银行申请了

1,000.00 万元的项目贷款。 

3、主要现金流量表项目的变化 

公司 2011年一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减少 5,769.42

万元，主要系公司随着销售收入的增长，客户占用货款较大以及客户支付的银行

承兑汇票较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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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在

上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二、本公司自 2011 年 6 月 21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

公告书刊登前，除以上事项外，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

体如下： 

（一）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

经营状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二）公司所处行业或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五）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行为； 

（六）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行为； 

（七）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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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上市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8 层 

邮 编：518048 

电 话：010-59734981 

传 真：010-59734978 

保荐代表人：吴文浩、王裕明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已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提交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上市保荐书》，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如下：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平安

证券愿意推荐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附件： 

1、2011 年 3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 

2、2011 年 1－3 月利润表 

3、2011 年 1－3 月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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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签章页）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一年七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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